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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

关于举办 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（高职组）环境艺术设计赛项比赛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高职组）环境

艺术设计赛项，将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-24 日在四川城市职业

学院举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到时间及地点

报到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22 日 9:00-14:00 

报到地点：四川城市职业学院（成都校区）

成都市外东洪河中路 351 号

二、报到要求

1.请参赛队务必于 11 月 22 日 14:00 前完成报到,以确保能

按时参加当天安排的领队会等事项;

2.参赛选手身份信息须与网上报名信息一致。

3.请参赛选手报到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印在同一页）；

（2）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加盖学校公章）；

（3）学信网学籍证明截图（加盖学校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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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参赛回执表（详见附件，加盖学校公章）。

三、竞赛时间安排

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

竞赛

前一天

（11月22日

14:00前 各参赛队报到

四川城市职业

学院（成都校

区）竞赛报到

处

15:30-16:30 领队会议
四川城市职业
学院（成都校
区）多功能厅

16:40-17:20 赛场抽签团队顺序号（1次加密） 赛场入口

17:30-18:00 参赛选手熟悉赛场 赛  场

竞赛日

第一天

（11月23日

7:20-7:50 赛场抽取工位号（2次加密） 赛场入口

8:00-10:00 模块一竞赛（120分钟） 手绘赛场

10:00-10:40 午餐、模块一工具整理 休息室

10:40-15:40 模块二、三竞赛（300分钟） 计算机

赛场

16:00-23:00 分模块竞赛成绩评定（3次加密） 裁判
工作室

竞赛日

第二天

（11月24日

8:00-10:00 成绩统计复查
裁判
工作室

10:00-11:30 竞赛成绩发布会、作品展示与总结

四川城市职业
学院（成都校
区）多功能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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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:30 竞赛结束、返程

四、食宿及交通安排

（一）食宿安排

竞赛期间承办院校不统一安排住宿，请参赛单位自行提前预

定酒店，食宿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。

11 月 23 日竞赛期间，选手午餐统一配送。

（二）交通安排

竞赛期间承办院校不统一安排往返交通，若自驾到校，请填

写参赛回执表中车牌号码。

五、竞赛内容

本赛项包括“专业基础及手绘构思设计方案”、“效果图、

施工图绘制”、“竞赛总结与展示”三个模块，详见四川职业教

育技能创新中心门户网站公布的 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

校技能大赛环境艺术设计赛项规程与赛题。

六、组队与报名

按照 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高职组）

环境艺术设计赛项规程要求进行组队，并按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

大赛执委会统一安排报名。

七、其他注意事项

1.选手比赛检录时需携带参赛证、身份证、学生证参赛，证

件不全者不允许参赛。

2.各代表队必须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

险，有效期必须为大赛举行期间，不得以其他长期保险代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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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，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，并对所有选

手、指导教师进行安全教育。

4.承办院校发放统一上衣，参赛选手服饰上不得出现学校名

称、选手姓名和学校标识等泄露身份的字样。

5.请各参赛院校填写参赛回执表，于 11 月 12 日前将回执表

盖章扫描后发送至 378264497@qq.com,联系人：唐理觅，联系电

话：13518158862，文件以“学校全称”命名。逾期或未按要求

发送回执的人员，将无法保证正常接待服务和参加各类活动。现

场报到时请带上回执表原件。

6.关于赛项其他未尽事宜请及时关注本赛项 QQ 群通知（群

号：738497408）。

附件：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高职组）

环境艺术设计赛项参赛回执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          

2023 年 11 月 8 日   



— 5 —

附件：

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（高职组）环境艺术设计赛项参赛回执表
参赛院校名称（盖章）：

类别 姓名 专业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如果自驾到校，

请填写车牌号码

领队

（可由指导教师担任）

参

赛

1

队

指导教师 1

指导教师 2

参赛学生 1

参赛学生 2

参

赛

2

队

指导教师 1

指导教师 2

参赛学生 1

参赛学生 2

说明：

1.竞赛期间不统一安排住宿，请参赛单位自行提前预定酒店。往返交通费、食宿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。

2.请各参赛单位仔细核对以上回执信息，如提供的信息与真实情况不符，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由参赛单位承担。

3.请于 11月 12 日前将回执表盖章扫描后发送至 378264497@qq.com,联系人：唐理觅，联系电话：13518158862，现场报到时请带上回执表原件。


